
10说法说法 2021年 3月 22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任娟娟

新人入职须做足“合同功课”

眼下，有着“金三银

四”之称的春季招聘活动

正在火爆进行。现实中，

广大求职者不仅要面对

激烈的就业竞争，还要警

惕求职过程中的各种陷

阱。从这个意义上说，签

一份合法、规范、有效的

劳动合同，是保障自己合

法权益的“尚方宝剑”。

核心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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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张某应聘等到某网络公司打工。由

于外接工程多，他们在施工过程中每天
需要加班 4 个多小时，连续 3 个月公司都
没有支付加班费。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张某等将所在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加班费。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 31 条规定：“用人单位

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
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
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加班费。”同时，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日工
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不超过 44 小时的工时制度。如果在每日
的 8 小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支付不低
于工资 150％的工资报酬；如果是在休息
日安排工作，事后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 200％的工资报酬；如果在
元旦、春节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的工资报酬。

工时约定要具体333

合同要件要齐全111
案例
大学生小秦应聘到某房产开发公司

工作，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公司除了包吃
住外，每月付给李某工资 4600 元。但到
了年终，小秦拿到的月工资是 3000 元。
由于没有书面合同，后经人民调解委员
会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了按每月 3600 元

兑付工资的调解协议。

说法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10 条规定：“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用人单位
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
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劳动合
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
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
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法
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
事项。

重要条款要说清222
案例
经试用期考察，小王被某酒店录用

为员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她未加细
看就签了字。结果发放工资时发现只有
2000 元，跟用人方口头承诺的工资标准
相差甚远。小王找到老板理论，后者拿
出劳动合同称工资条款中明确约定“工
资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当时该市
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每月 2000 元，其发

放工资的标准符合约定。小王这才发现
该工资条款约定并不明确。

说法
劳动合同中最重要的约定莫过于工资

条款。对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工资与其收
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或在订立合同时粗枝大叶，则可以增大升
降劳动者工资的随意性。因此，用人单位通

常会采用格式化的合同范本，但在工资条
款处进行修改，将工资条款笼统规定为“参
照有关国家发放工资标准或公司工资有关
规定执行”。这样“模糊处理”后，用人单位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伸缩自如”，发生
争议后则拿出上述条款作为“挡箭牌”。鉴
于此，职场新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做到
尽可能详细、具体，比如劳动报酬，要写明
工资标准、支付周期、支付方式等内容。

案例
王某在一家市政服务公司打工，按合

同约定预交了 3000元保证金。合同履行 1
个月后，公司以工作需要为由，要求王某由
电焊工改做绿化带养护工，王某不同意。
经多次协商无效，王某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申请，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经审查，仲裁委
裁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市政公司退还
王某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3000元。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 35 条规定：“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本案中，市政公司在履
行合同一个月后，单方要求王某改换工
种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应
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工种不得随意换444

试用期里有时限
666

案例
经过层层筛选，女工小肖被某食品公

司录用。公司负责人对她说：“按照公司
的规定，凡新招用的职工要先签订半年的
试用合同，试用期月工资 2600 元，试用合
格以后与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小
肖则提出签订两年期劳动合同的要求，该
负责人答复说：“只有等试用合格后才能
签劳动合同。”

说法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 3 个

月以上不满 1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1 个
月；劳动合同期限 1 年以上不满 3 年的，试
用期不得超过 2 个月；3 年以上固定期限
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
过 6 个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
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 3 个月
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口头
总是把试用期当做“万金油”，根据这些规
定，上述做法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张兆利

合同解除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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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林某、王某夫妻应聘到某皮革厂打

工，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一
天，林某在工作中右臂不慎被轧伤。伤愈
出院后，厂方告知林某说他已被除名。其
妻王某也因怀孕被除名。在多次协商未
果的情况下，林某夫妇将皮革厂告上法
庭，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负担医疗费
用。法院经审理判决二人胜诉。

说法
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法律规定有以

下 3种情形：因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有
严重过错或触犯刑律，可随时通知劳动者
解除劳动合同；因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或
因客观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可
以提前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因经济
性裁员，用人单位按照法定程序与被裁减
人员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二原告的情况
不符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因
此法院判决其胜诉。


